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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源，以收治本之效。 

四、為使親友及社區夥伴積極通報疑似兒虐案件，本部設置「113 保護專線」，作為 24 小時民眾

諮詢及通報兒童保護案件之管道，民眾透過 113 保護專線通報兒少保護案件，倘遇有危急案

件，113 保護專線將啟動緊急處理機制，聯繫警察機關及社政機關處理；衛生福利部並建有線

上通報資訊系統，此外將持續透過教育訓練與宣導，精進大眾及責任通報人員對於兒少保護

的正確觀念，即時有效通報疑似受虐之兒少。 

五、兒少保護安全網之建構，需要政府、民間部門與大眾協力合作，本部未來將持續宣導兒少保護

正確觀念及 113 保護專線，並與民間部門合作強化兒少保護服務質量，積極與相關部會協調

溝通，必要時並透過立法方式，積極促進跨部會網絡單位之職責，共同維護兒少安全與權益

。 

（五十二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臺灣即將邁入「超高齡社會」，老人

在家因行動不便需醫療照護之機制仍待加強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784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4-499） 

黃委員就臺灣即將邁入「超高齡社會」，老人在家因行動不便需醫療照護之機制仍待加強問

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推動在宅醫療服務，本部已於協商 104 年度全民健保醫療費用總額時，分別於牙醫總額之專

款項目「牙醫特殊醫療服務試辦計畫」，及其他預算之「非屬各部門總額支付制度範圍之服

務」二項之協定事項，明定增列在宅醫療服務，並將依據總額之協定事項，儘速研訂相關計

畫，邀集醫界研商後實施。 

二、本部針對居家口腔醫療服務，103 年已編撰「口腔在宅醫療服務指引」及「特殊需求者口腔照

護手冊」，培訓口腔在宅醫療專業人才，並規劃於 104 年度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服務示範中

心獎勵計畫內，列入牙科在宅醫療所需之移動式醫療設備及人員培訓。 

三、另，本部並就推動安寧緩和醫療服務，邀集相關單位，討論研擬可行之居家安寧醫療服務模式

，預計於 104 年度，於全國北、中、南、東等四區，獎勵四家醫院，連結當地基層診所、衛

生所、及居家護理所等，試辦整合性居家安寧醫療服務計畫。 

（五十三）行政院函送葉委員津鈴就調查局調查人員特考應試年齡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782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4-475） 

葉委員就調查局調查人員特考應試年齡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工作任務特殊性：調查局職司維護國家安全（防制外力滲透、恐怖活動、跨境犯罪、維護國家


